
淄博市民政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2024年1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维护内容及要求 责任主体 时限要求及方式

法规公文

民政部门文件 按照“谁制作，谁公开”的原则公开部门文件 文件起草科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政策解读 文件解读材料，需与对应政策文件双向关联 文件起草科室 与所解读文件同步公开

规范性文件

市民政局规范性文件 本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办公室
登记编号之日起2日内在网
站公布

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 包含文件清理结果的文件 办公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政策库
针对当前社会热点、惠民政策等，整合梳理成
的政策汇编、政策库等

相关业务科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人事任免 重要人事任免信息 组织人事科

公示公告 公示公告信息 相关业务科室

机构职能

职能配置及内设机构

单位机构职能信息（包括单位地址、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单位职责，领导姓名及分工，内
设机构职责及联系方式，所属单位名称及联系
方式等信息） 组织人事科

根据职能变化动态调整更
新

工作部门职责任务清单 单位职责任务清单

权责清单
市级政府部门权责清

单
链接市政务服务网相关栏目 办公室

政府会议 部门会议

办公会议召开情况（包括会议名称、时间、地
点、与会人员、主持人，会议研究的事项，若
有利益相关方、公众、专家、媒体等列席会议
应一并公开）。制定会议方案时，应提出是否
邀请有关方面人员列席会议、是否公开以及公
开方式的意见，随会议方案一同报批

办公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规划计划 十四五规划 发布民政事业“十四五”规划 办公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财政信息

财政预决算 财政预决算公平开平、财政预算、财政决算

计划财务科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市民政局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政府采购 市民政局集中采购情况 办公室

重要部署执
行公开

政府工作报告任务执行
情况（即经济社会发展
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

健全养老服务设施网
络，每个区县建成1处
县级特困人员集中供
养机构，镇、街道综
合养老机构覆盖率分
别达到60%、100%。

按季度维护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养老服务科

每年4月、7月、10月和
2022年1月底前公开上一季

度工作进展情况

建成覆盖全市的智慧
养老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新增长者食堂300
处、家庭养老床位

3000张。

按季度维护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养老服务科

健全“1+N”社会救助

机制，出台突发急难
群众救助政策，修订
完善低保、特困管理
办法，金困难群众救
助保障标准再提高
10%，为1.5万名特殊
困难家庭人员提供基
本生活照料。

按季度维护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社会救助科
社会事务科
儿童福利科

建议提案办
理

人大代表建议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复文（除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姓名、联系方式和抄送范围
等外，原则上应全文公开。对部分涉及面较宽
、情况较复杂的建议和提案办理复文，可采用
摘要公开的方式，公开办理复文的主要内容）
标题名称统一为：对xx次会议第xx号建议/提案
的答复（建议/提案主要内容），如“对市政协
十二届二次会议委员第45号提案的答复（关于
XXXX的相关建议）”

办公室牵头
相关科室配合

答复建议和提案提出人1个
月内

政协委员提案



建议提案办
理

建议提案办理总体情况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总体情况

办公室牵头
相关科室配合

部门单位所办理人大代表

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全部
答复后20个工作日内



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本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包括行政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执法依据、裁量基准、执法机构
以及有关时限、救济渠道等信息），标题统一
为：市民政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办公室牵头

相关执法科室配合

及时公开并根据本部门权
力、责任事项变化动态调
整

行政执法人员资格清单

行政执法人员资格信息（包括执法人员的姓名
、单位、职务、证件编号、执法类别、执法区
域等信息），标题统一为：市民政局行政执法
人员资格清单

及时公开并根据人员变化
情况及时更新

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行政执法服务指南（行政执法事项办理场所、
联系方式、示范文本、办事流程以及需要提交

的材料目录、办理时限、监督方式、救济渠道
等信息），标题统一为：市XXXX局（委、办）
行政执法服务指南（如：市民政局行政执法服
务指南）

及时公开并根据指南内容
变化情况及时更新

行政执法流程图

行政执法流程图（包括行政执法活动的步骤和
环节等信息），标题统一为：市XXXX局（委、
办）行政执法流程图（如：市民政局行政执法
流程图）

及时公开并根据执法流程
变化情况及时更新

执法结果
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包括执法机关、执法对象
、执法类别、执法结论等信息）

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
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公开，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执法统计年报 本部门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有关数据 每年1月31前公开

强制处罚信息公开目录 强制处罚信息有关数据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裁量标准 行政裁量权基准有关情况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社会救助

救助政策
国家、省、市关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
临时救助的政策文件及其解读（政策文件需与
其解读双向链接）

社会救助科

国家、省相关政策文件及
时转发，市相关政策及解
读在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日内公开

救助标准

城乡低保
城乡低保救助指南及标准（包括依据、申请条
件、低保标准、办理所需材料、办理机构、办
理流程、办理时间、联系电话等信息）

及时公开并动态调整特困人员供养
特困人员供养办理指南及标准（包括依据、申
请条件、补助水平、办理所需材料、办理机构
、办理流程、办理时间、联系电话等信息）

临时救助
临时救助办理指南及标准（包括依据、申请条
件、办理所需材料、办理机构、办理流程、办
理时间、联系电话等信息）

救助人数及资金支出

城乡低保
城乡低保人数及资金支出情况（包括城乡低保
对象人数、低保标准、补助水平、资金支出等
情况）

每年4月、7月、10月和次
年1月的10日前公开上一季
度救助人数及资金支出情
况

特困人员供养
特困人员供养人数及资金支出情况（包括特困

人员人数、补助水平、资金支出等情况）

临时救助
临时救助人数及资金支出情况（救助对象的户
次数、救助水平、资金支出等情况）

基金及捐赠救助 各类救助基金、定向捐赠救助明细
社会救助科

市民政综合服务中心



社会福利

福利政策
国家、省、市关于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
儿童福利等福利补贴的政策文件及其解读（政
策文件需与其解读双向链接）

养老服务科
社会事务科
儿童福利科

国家、省相关政策文件及
时转发，市相关政策及解
读在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日内公开

申请审批程序和补贴标
准

社会散居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生活
保障 各项补贴、津贴审批程序和标准（包括设定依

据、补贴对象、补贴标准、申办程序等信息）
儿童福利科

及时公开并动态调整

重点困境儿童生活保
障

农村留守儿童生活保
障

审批程序和标准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各项补贴、津贴审批程序和标准（包括设定依
据、补贴对象、补贴标准、申办程序等信息）

社会事务科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 社会救助科

社会福利发放情况

社会散居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生活
保障

各项补贴、津贴发放情况（包括发放人数和发
放金额等）

儿童福利科

每年4月、7月、10月和次
年1月的10日前公开上一季
度各项补贴、津贴发放情
况

重点困境儿童生活保
障

机构养育孤儿生活保
障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社会事务科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 社会救助科



养老服务

通用政策
养老服务通用政策、行业管理、服务资源、标
准规范等基本数据信息

养老服务科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 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养老服务设施评估结果 养老服务设施评估结果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名录

社会组织名录信息（包含名称、住所、法定代
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或变更日期、
业务主管部门），社会组织包含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非公募基金会、慈善组织

社管局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社会组织管理

年报信息 社会组织年报信息
链接“山东社会组织”-“
信息公开”栏目

评估检查 社会组织评估检查情况等相关信息

双随机一公
开

年度抽查工作计划
本部门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内容涵盖一般检查
事项和重点检查事项，明确工作任务和参与部
门）

办公室牵头
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每年1月底前及时公开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本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依据、对
象、内容、方式、比例和频次等）

及时公开并根据法律、法
规、规章立改废释和工作
实际情况等进行动态调整

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 通过“双随机”方式抽查情况和结果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决定
在决定作出7个工作日内公
开，其他执法结果信息形
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工作指引 本部门工作指引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优化服务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告知承诺操作流程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操作流程

办公室牵头
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及时公开并动态调整告知承诺书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和办
事指南

链接山东政务服务网（淄博市）门户网站-办事
服务栏目

处罚/强制

办事指南 行政处罚信息

办公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处罚/强制

结果公开 处罚/强制事项

办公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公开

其他公共服
务

办事指南 办事服务

办公室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结果公开 行政事项办理结果

优化营商环
境

配套措施

根据市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研究制定<关于持续
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配套措施的通知
》制定配套措施 办公室

养老服务科

配套措施制定后20个工作
日之内

工作指引
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大讨论大反思大提升相关工
作指引及活动情况；市领导视察、调研指导民
政重点业务工作情况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